
國立岡山農工學生在校生活常規遵行宣導事項 
一、 本校上、放學動線規劃如下： 

〈一〉 上學： 

騎機車〈必需完成申請具資格同學〉、騎腳踏車來校同學，上學由本校

側門外道路與河華路丁字路口接受紅綠燈控管過馬路，再進入車棚，步

行及家長接送同學則由側門進校，騎腳踏車同學進車棚後停放於腳踏車

停放區及「C」區，騎機車同學停放於「B」區依次由內而外排列整齊。

俟車輛停妥後及步行來校同學，再由腳踏車停放區左側出口進入校園。 

〈二〉 放學： 

       步行及搭乘學生專車同學（於河華路上車同學）統由側門離校，騎機車、

騎腳踏車同學由原路線車棚離開，渠等同學一律由側門前丁字路口接受

交通糾察燈號管制方可通行。 

〈三〉 搭乘學生專車同學，依各專車定點定位停放區上車（分別由大門及

側門離校上車）。 

※ 每學年期初開學首日全校搭乘專車同學於教學區天井依各車次成兩路縱隊集

合，並由專車司機引導上車，讓同學知悉個人爾後固定上車地點。 

二、 同學每日來校時間為 7 時 30 分前，逾時入校，生活秩序評分隊將予登記，

並於中午 12 時 30 分-13 時於育英樓一樓參加悔過教育。 

三、 各節上課鐘響及午休鐘響，同學於教室外一律小跑步迅速進入教室或實習

工廠，嚴禁於教室外漫步閒逛，若有違規當日中午悔過教育。 

四、 中午營養午餐用餐，各班級應律定專責分食打菜同學，其他同學應有次序

排隊等候打菜，裝食完畢後，應回到個人座位用餐，嚴禁在教室以外區域

用餐。 

五、 在上體育課、實習課或非教室課程時，未將教室門窗上鎖，如此將容易造

成班上同學貴重物品遭他人所竊，因此各班均應排訂負責門窗管制同學，

落實在非教室課程及放學後將門窗上鎖，每日放學後由教官室遴派門鎖管

制義工同學於各教室檢查執行情形，倘有未依規定執行，將開立會過紅

單，次日悔過教育一次。 

六、 同學不論於校內、外應嚴守男、女分際，本校曾有男女同學私下於樓梯間

或校園其他角落，有牽手及摟抱等情形，希望同學務必恪遵兩性交往規

範，嚴禁有肢體上之碰觸。 

七、同學請事、病假後，應於一週內未完成請銷假手續，違者將遭校規懲處，

藉此宣導本校請假規則重點，請同學務依以下重點執行： 

〈一〉請事假應於事假日前應先行備妥家長〈監護人〉證明，辦理請假手續。 

〈二〉請病假應於病假結束返校一週內連同就醫證明〈健保門診收據或家長

證明〉完成請假手續辦理。 

〈三〉請假手續應於請假日結束一週內完成並送達學務處德行室登記，違者

依校規懲處，以避免同學於期末前將整學期之事、病假一次請完。 

〈四〉 請假卡，同學所填之請假日期、時間請同學務必詳實核對個人之實

際請假日期，勿因錯誤塗改，衍生學務處德行室承辦登錄人員困擾。 



（五）同學個人之請假卡由個人保管，學生請假均應親自持個人假卡及證明

至各核准師長處核章，以避免假卡遺失，至肇生學生與師長之責任規屬釐

清不明之窘境，現就各級師長之核准權限列述如下： 

1.一日以內者由導師核准。 

2.一日以上三日以內者由生輔組長核准。 

     3.三日以上六日以內者由學務主任核准。 

4.一週以上由校長核准。 

（五）重要集會請假，由生輔組長核准。 

※請假辦理，除七日以上由生輔組代轉校長簽核外，六日以下均由請假個人

自行至各權責師長核示簽章，完成核章後將假卡交至學務處德行室登錄。 

八、 學校服裝穿著有一定之規範，所有同學務依規定執行，現就夏令期間與冬

令期間服裝穿著規範詳述如下： 

（一） 夏令期間： 

制服：上衣下擺可不用紮入制服褲內，可外放於制服褲外，制服穿著嚴

禁與體育褲混褡（有諸多同學喜歡採制服上衣搭運動短褲穿著）。天氣炎

熱，嚴禁捨學校制式服裝不穿，而穿著雜色背心或 T 恤，違者悔過教育

兩週。 

（二） 冬令期間： 

制服：上衣下擺必需紮入制服褲內，嚴禁外放於制服褲外，如遇寒流或

低溫學校外套不足禦寒，可加穿個人便服外套（毛衣），惟必需依以下規

範穿著： 

厚重雪衣或夾克，可穿著於制服外套外，但內褡制服及學校外套必需在

雪衣內，嚴盡有捨學校制服外套不穿單穿著便服外套情形。 

較薄之便服外套，應穿著於學校制服外套內，嚴盡有捨學校制服外套不

穿單穿著便服外套情形。 

九、鑑於往例上體育課或實習課非教室課程時，未將教室門窗上鎖，如此將容

易造成班上同學貴重物品遭他人所竊，因此各班均應排訂負責門窗管制同

學，落實在非教室課程及放學後將門窗上鎖，每日放學後由教官室遴派門

鎖管制義工同學於各教室檢查執行情形，倘有未依規定執行，將開立會過

紅單，次日悔過教育一次。 

十、本校全面禁煙，倘同學有吸煙惡習，希儘早戒除，試想，當你吸一枝香煙

時，個人所承擔之風險，若被查獲依校規即是「大過乙次」處分，如此將

會影響你將來升學推甄等資格，另當你在精神緊張怕失風被捕之狀態下抽

煙，不僅事後將影響你的學習力，更嚴重造成你肺部的傷害，試想滑算嗎？ 

十一、本校嚴禁同學於任何時間，私自向校外冷飲店訂購飲料，並於學校圍牆

邊及利用皇家泳池前交易送貨，為保障同學飲食的安全，避免發生食物中



毒事件，同學可至學校合作社採購飲食食品，嚴禁同學有類似違規行為，

如經查獲，一律依悔過教育。 

十二、每週二之品德教育、週四之升旗典禮及週五下午 7、8 節之聯課活動為學

校重大之集會，若因生病或身體不適，無法參加，必須經班導師核准同意

後，方可留在教室，各班班長無權核准同學不參加重大集會；另若班上經

導師核准有病號留在教室休息，班上值日生即應該隨隊參加集合活動。 

十三、嚴禁同學將制服褲及體育長褲，刻意修改成 AB 褲，此一行為已違反學生

服儀穿著規範，希新生同學購買服裝後，除大小不合宜可酌於修改符合個

人體型外，無其他理由嚴禁任意對個人制服（褲）服裝改款。 

十四、教學區大樓含附近花圃嚴禁同學丟擲棒球及打籃球，另在教室內及前後

走廊有追逐打鬧等危險行為，以防意外事件發生。 

十五、搭乘校車同學，對於個人之隨身物品於下車時務必檢查清楚，因校車在

載完同學後，將到別站點接乘其他學校學生或工廠工人，若有重要物品遺

留在車上，很可能隨即被他人撿走而佔為己有，倘於事後連絡專車公司協

尋，往往已是亡羊補牢，故提醒搭乘專車同學於下車時，別忘了個人隨身

物品。 

十六、各班級教室為日、夜校之共用教室，每位同學對於個人之書籍與文具用

品於放學後應帶離教室，並將教室整理清潔，交給晚上進修學校同學使用，

進修學校同學放學前亦會如此整理，交與次日日校同學使用，希日、夜校

同學務必彼此確立此一共用觀念，嚴禁留下垃圾等不當挑釁行為，蓄意製

造對立與爭端，倘有蓄意製造爭端者，必依校規重懲。 

十七、同學在校應和睦相處，倘有誤會應透過師長及教官循求協處與調解，嚴

禁同學私自放話恐嚇及糾眾其他不相干同學到對方教室談判等情形發生，

倘因故發生鬥毆事件，雙方當事人必定是大過以上處分，聚眾首謀加重處

分，另對於不相干之聚眾看熱鬧及在旁鼓噪同學亦將連帶處分。 

十八、夏令期間，同學於假期時間從事水上消暑活動時，務必注意安全，嚴禁

到無救生員設置及無安全設施之海邊、溪流戲水，另在游泳下水前，做好

熱身操，以防制水中因四肢抽筋，發生危險，請全體同學務必恪遵相關安

全規定，以防範意外事件發生。 

十九、同學不論於任何地點，倘使受到外力，以不正當手法，遭到他人侵擾身

體，勿因害怕，不敢聲張，應即採取斷然措施，請求旁人協助及支援，倘

若在學校發生是類情形，應立刻向師長報告，對於個人身體，絕不可讓任

何人蓄意侵擾，以保護個人身體之自主權。 

二十、如因天雨同學上學途中為避免鞋、襪遭雨水澗濕，來校途中可穿著拖鞋，

但個人之運動鞋、襪應該裝在手提袋攜行來校，回教室後再行換穿，嚴禁

同學到校後仍穿著拖鞋校園中趴趴走，倘有違歸即以悔過教育兩週處分。 

二一、同學使用網路應遵循使用規範，在個人「無名小站」、「部落格」、「臉書」

及學校網站之交流園地中，嚴禁蓄意 PO 載影響校譽之不雅照片及影片或

轉 PO 色情圖片提供他人下載或以惡意不當之言論攻擊學校及師長，例如

以手機拍攝同學互毆實況及不實拍攝學校師長生活教學情形作不實指控



等，如此不僅傷害當事人及學校名譽，個人亦必需因散發不雅照片及不實

指控影片之事實，負出法律責任，得不償失，希同學在 PO 照片或影片上

傳或發表個人言論時，務必要審慎，以免生後遺。 

二二、同學晨間進校後嚴禁再出校購買早餐，如有要事必需離校，應依學校規

定完成臨時外出單填寫，經師長核可後方可離校，因學校週邊交通複雜，

為避免同學發生交通意外，同學早餐如進校前未購買，學校合作社均有販

賣，同學可多加利用。 

二三、歷來本校幾起重大違反校規案件，均為具正義感與榮譽心同學舉報，希

全校同學不論於校內或校外發現有同學抽煙或其他違犯校規事實，請記下

違規同學班級與姓名，向教官舉報，舉報單一事件，經查證無誤，舉報人

『記功乙次』並保密舉報身份，希全校同學發揮榮譽心與正義感勇於舉報

違規破壞校譽同學。 

二四、列舉本校學生易犯重大違規事件，接受到大過以上處分如下： 

（一） 平時考、期中考試舞弊：記大過乙次 

（二） 校內抽煙：記大過乙次（倘於校內經同學或師長舉報於校內抽煙或身

上有具煙味，對被反映當事人即於教官室接收 CO 檢測儀吹氣篩檢，

如經吹氣篩檢，檢側儀數值達 6 以上‘即認定以抽煙事實辦理）。 

（三） 校外抽煙：記大過乙兩次（除抽煙事實記一次大過外，再加破壞校育

譽一大過，合計兩大過）。 

（四） 同學聚眾鬥毆首謀、雙方鬥毆當事人、出言恐嚇糾結校外人事威脅：

依事件情節記大過以上處分。 

（五） 偷竊：：記大過乙次。 

二五、列舉本校學生易犯達記小過之違規事件如下： 

（一） 校內外聚眾、談判在旁看熱鬧叫囂者：記小過乙次 

（二） 攜帶違禁品（香煙、檳榔、打火機）：記小過乙次 

（三） 不假離校：記小過乙次 

（四） 翻越圍牆：記小過乙次 

（五） 出言頂撞師長，態度不佳：記小過乙次（情節重者記大過） 

（六） 無照騎機車：記小過乙次 

二六、列舉本校學生易犯達記警告之違規事件如下： 

悔過教育無故不到：單次記警告乙次（以此類推） 

 


